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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2006 年 3 月 28 日沙特阿拉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 

照会 
 
 

 沙特阿拉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

会主席致意，并谨就其 2006 年 3 月 1 日的普通照会，随函转递沙特阿拉伯王国

政府目前为执行《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

公约》而采用的“执行制度”阿拉伯文原件，以作为公开文件列入 1540 委员会

官方网站。该“执行制度”系根据 2005 年 11 月 28 日 M/57
*
 号皇家法令颁发，

旨在禁止同化学武器有关的所有活动，并严厉惩罚任何违反该公约所规定义务的

行为。 

 

2006 年 3 月 28 日，纽约 

__________________ 

 
*
 法律规章案文已交秘书处存档供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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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3 月 28 日沙特阿拉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 

照会的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执行制度 
 

第一章 

定义 

第 1 条 

 本制度任何一处出现的以下术语和词语的各自含义如下，除非上下文表明另

外的含义： 

1. 公约：《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

公约》； 

2. 组织：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3. 制度：《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

公约》执行制度； 

4. 条例：执行该制度的条例； 

5. 王国：沙特阿拉伯王国； 

6. 主管部：工商部； 

7. 国家委员会：执行《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

此种武器的公约》国家委员会； 

8. 化学武器统指或分别指以下物项： 

 (a) 有毒化学品及其先质，但是用于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并且种类和数

量符合此种目的者除外； 

 (b) 专门设计的相关弹药和装置，用于释放本款(a)项所述有毒化学品

而致人中毒死亡或造成其他伤害； 

 (c) 同使用本款(b)项所述弹药和装置有关的任何专门设计的装备； 

9. 公约未加禁止的目的： 

 (a) 工业、农业、研究、医疗、制药或其他和平目的； 

 (b) 同有毒化学品和化学武器的防护直接有关的保护目的； 



 

 3
 

 S/AC.44/2004/(02)/65/Add.1

 (c) 同化学武器的使用无关并且不依赖利用化学品的毒性作为战争方

法的军事目的； 

 (d) 包括国内镇暴在内的执法目的； 

10. 镇暴剂：未列入附表、可在人体迅速产生感官刺激或丧失行动能力效果

但此种效果在停止接触之后短时间内即消失的任何化学品； 

11. 有毒化学品：通过其对生命过程的化学作用而造成人类或动物死亡、暂

时丧失能力或永久伤害的化学品，包括所有此类化学品，无论其来源或

以何种方法生产，无论是在有关设施或军火厂家或其他地方生产； 

12. 先质：以任何方式参与有毒化学品生产的任何阶段的任何化学反应剂，

包括二元或多元化学系统的任何关键成分； 

13. 附表所列化学品：需接受核查措施并根据公约化学品附件列为附表 1、2

或 3 化学品的有毒化学品及其先质； 

14. 离散有机化学品：可按照化学名称、化学结构式（如果已知）和化学文

摘社编号（如经指定）加以确认、属于碳化合物类别的任何化学品，包

括除氧化物、硫化物和金属碳酸物之外的所有碳化合物； 

15. 核查附件：公约的执行和核查附件； 

16. 化学品生产：通过化学反应形成化学品； 

17. 化学品制作：一种物理过程，如配制、提炼或提纯，在此过程中，一种

化学品并没有转化为另一种化学品； 

18. 化学品消耗：通过化学反应转换为另一种化学品； 

19. 转移：化学品从甲地转移至乙地，包括进出口； 

20. 人：任何自然人或法人； 

21. 视察员：组织根据核查附件第二部分 A 节规定的程序所指定、根据公约

进行视察访问的个人； 

22. 陪同人员：国家委员会主席同有关当局协调后指派的陪同并协助视察员

的任何人； 

第二章 

禁止规定 

第 2 条 

 禁止任何人从事任何下列行为： 



 

4 
 

S/AC.44/2004/(02)/65/Add.1  

 (a) 发展或生产化学武器； 

 (b) 使用化学武器； 

 (c) 获取、储存或保留化学武器； 

 (d) 直接或间接向任何人转移化学武器； 

 (e) 为使用化学武器进行军事准备； 

 (f) 将镇暴剂作为战争方法加以使用。 

第 3 条 

 禁止任何人从事任何下列行为： 

 (a) 在公约缔约国境外生产、获取、保留或使用附表 1 所列化学品，或向非

公约缔约国转移此类化学品； 

 (b) 为核查附件第六部分第 2 段所规定目的之外的目的生产、获取、保留、

使用或转移附表 1 所列化学品； 

 (c) 将以前转移到王国的附表 1 所列化学品转移到另一国家。 

第 4 条 

 禁止任何人从事任何下列行为： 

 (a) 向非公约缔约国境内的任何人转移附表 2 所列化学品，或接收此类化学

品； 

 (b) 向非公约缔约国境内的任何人转移附表 3 所列化学品，但核查附件第八

部分 C 节规定的情况除外。 

第三章 

为未受禁止目的的化学活动颁发许可证 

第 5 条 

 任何人不得为未受禁止的目的生产、使用、发展、获取、储存、保留或转移

附表 1 所列任何化学品，除非事先根据核查附件第六部分的规定从主管部取得许

可证。 

第 6 条 

 在内政部批准后，并在获得主管部允许之前，任何人不得转移附表 1所列化

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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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条 

 在获得主管部和投资总局（根据外国投资条例）颁发的外国资金投资许可证

之前，并且除非在所有许可证的颁发必须符合核查附件第七和第八部分规定的情

况下，任何人不得为未受禁止的目的生产、制作或消耗附表 2 或 3 所列化学品。 

第 8 条 

 在获得主管部批准之前，任何人不得进口或出口附表 2 或 3 所列化学品。条

例将规定获得此类批准的步骤。 

第四章 

申报和文件 

第 9 条 

 任何人，如从事同核查附件第六、七或八部分的任何规定适用的附表所列化

学品有关的活动，在一年内生产未列入附表的一种或多种离散有机化学品总量超

过 200 吨，生产核查附件第九部分的任何规定适用的未列入附表但含有元素磷、

硫磺或氟的离散有机化学品数量超过 30 吨，则必须： 

 1. 使用专门的表格，向主管部通报同附表所列化学品有关的活动和生产离

散有机化学品的设施； 

 2. 按照条例规定，保持附表所列化学品相关活动和生产离散有机化学品设

施的记录； 

 3. 根据前述关于附表所列化学品相关活动和生产离散有机化学品设施的

记录，使用专门的表格，编写年度报告； 

 4. 按照条例规定的时间向主管部递交年度报告，并由主管部转交国家委员

会。 

第 10 条 

 主管部要求提供同王国规定的或有助于执行公约或实施本制度的申报有关

的信息的人，必须向主管部提供这样的信息。 

第五章 

视察 

第 11 条 

 应根据核查附件的规定，视察所有生产附表所列化学品的设施和生产离散有

机化学品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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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条 

 负责任何应受视察设施的任何人，必须采取下列行动： 

 (a) 为视察员根据公约条款开展的视察行动提供便利； 

 (b) 指示陪同人员在视察期间协助视察员。 

第 13 条 

 视察员及其助理应享有核查附件第二部分 B 节规定的特权和豁免。 

第 14 条 

 国家委员会应为任何视察员和为其指派的陪同人员发放身份卡。 

第 15 条 

 国家委员会主席与有关当局协调，可指示监察员进入并视察同附表所列化学

品或离散有机化学品有关的设施，以保证公约条款的遵守。 

第六章 

机密信息的处理 

第 16 条 

 根据本制度或公约，任何人不得直接或间接泄漏同另一人有关的机密信息。

如果此类信息所涉个人同意，或透露信息有助于王国履行公约义务，则可以透露

此类信息；还可为执行本制度或处理公共安全紧急情况的目的，透露此类信息。 

第七章 

惩罚 

第 17 条 

 任何违反本制度第2条任何规定的行为，应处以500 000 里亚尔以上1 000 000

里亚尔以下的罚款，或处以 5 年以上 20 年以下的徒刑，或两项并罚，并应没收

相关化学武器。 

第 18 条 

 任何违反本制度第 3、5 或 6 条任何规定的行为，应处以 100 000 里亚尔以

上 500 000 里亚尔以下的罚款，或处以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的徒刑，或两项并罚。 

第 19 条 

 任何违反本制度第 4(a)条任何规定的行为，应处以 300 000 里亚尔以下的罚

款，或处以 2 年以下的徒刑，或两项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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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条 

 任何违反本制度第 4(b)条或第 16 条任何规定的行为，应处以 200 000 里亚

尔以下的罚款，或处以 1 年以下的徒刑，或两项并罚。 

第 21 条 

 任何违反本制度第 7、8、9、10 或 12 条任何规定的行为，应处以 100 000

里亚尔以下的罚款。 

第 22 条 

 如果从上次最终判决日起算的五年内一违犯者再次违反本制度的规定，则应

对该违犯者处以不超过为该项违反行为所规定最高惩罚一倍的惩罚。 

第 23 条 

 本制度规定的惩罚适用于以任何方式协助或教唆他人实施公约所禁止活动

的人。 

第 24 条 

 实施本制度规定的惩罚不影响实施其他条例规定的任何更严厉的惩罚，并且

不影响受害方就犯下本制度第 2、3 或 4 条禁止的行为要求赔偿的权利。 

第 25 条 

 对沙特阿拉伯王国境外的任何沙特国民，如其为某一缔约国居民，但其居住

国未对相关违反行为施加惩罚，则本制度规定的惩罚对其不适用，但以有关个人

先前未因相同违反行为受审为前提。 

第八章 

一般规定 

第 26 条 

 调查局和检察署负责本制度所述违反行为的调查和起诉。 

第 27 条 

 监察员办公室负责裁决同实施本制度各项规定有关的所有违反行为和损害

赔偿诉讼。 

第 28 条 

 本制度取代回历 1424 年 6 月 25 日 M/34 号皇家法令颁布的旨在执行《关于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特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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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条 

 国家委员会应制订条例草案，由外交大臣决定颁发。 

第 30 条 

 本制度应通过政府公报公布并在公布后 90 天生效。 

 


